
2023年9月14日 3
各区动态

打零工吗？闵行这里“天天招”（下）
融 入“ 15 分 钟 就 业 服 务 圈 ”

民声回应

被通知试用期不合格，单位需要赔偿吗？

“你愿意打零工吗？”面对
这个问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给出了肯定的答案。目前“零工
经济”催生的招工和就业需求
正呈现出增加趋势。

据悉，位于本市闵行区瑞
丽路 60 号的首家零工市场将
计划“升级”，除了扩大招聘规
模之外，还拟将其作为常设性
招聘会，实现“天天招”。

不仅如此，闵行区人社部
门还将增加零工市场的布点，
例如浦江镇、虹桥区域等都已
列入计划内。

（续接上期）

扩容零工市场
今后“天天招”

毫无疑问，从“小”到“大”，
零工市场当前已经作为提供灵
活就业岗位信息的重要载体，
对拓宽灵活就业渠道、培育发
展新动能具有重要作用。

此前，人社部和上海市人
社局都曾发文指出，要大力推
进零工市场建设，归集更多低
门槛、灵活性高的就业岗位，鼓
励人力资源机构、社会资本和
优质服务资源参与零工市场建
设和运营管理。

近日，在闵行区零工市场
招聘会上，多位求职人员表
示，尽管他们对零工岗位有需
求，但缺乏相关求职渠道，朋

友介绍、看到朋友圈或视频推
广以及自我寻觅者占了主流。
这其中，就不乏最终信息不
符、费心费力甚至被欺骗的状
况出现。

闵行区人社部门表示，首
先要解决的是规范市场，尽可
能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更精准
的送岗服务，帮助企业解决用
工需求问题。“零工招聘信息的
发布，主要是由人力资源中介
进行，但是市场鱼龙混杂，无论
是对于企业还是求职者来说，
都存在着风险。”闵行区就促中
心负责人指出，之所以要建立
官方的零工市场，其作用就是
促进“零工经济”健康发展。

据了解，目前闵行区零工
市场已经出台服务管理制度，
其中包括——免费向社会提供
零工求职招聘信息登记和岗位
发布；用工主体需保证发布的
招聘信息真实合法准确，所描
述的岗位薪资条件等需与实际
工作一致；严禁发布虚假招聘，
严打黑中介等违法行为；不得

索要零工求职者身份证件等。
这对于求职者来说，无疑吃了
一颗“定心丸”。

作为全市首家零工市场，
闵行迄今为止已举办了3场招
聘会，已有58家企业录用1354
人次。闵行区人社部门正在计
划扩容“零工市场”，对瑞丽路
60号的一楼大厅进行改造，将
其原有的服务窗口移至二楼，
腾出更多面积容纳更多招聘
企业和求职者，今后更将“天

天招”，从而扩大对周边求职
者的吸引力和影响。

纳入“15分钟就业服务圈”

为何闵行把全市首个零工
市场设在了瑞丽路？对此，闵行
区人社部门表示，这里位处江
川路街道，上世纪60年代曾诞
生了上海重工业的“四大金
刚”，集结了10万产业大军，常
住人口30多万人，拥有丰富的
制造产业上下游和就业需求，
使得零工市场有了立足点。

闵行区零工市场自6月底
运行以来，以实际行动着力于
扩大就业容量、稳定就业市场，
积极化解求职者找短期零工难
和企业招短工难的问题。

零工市场现设立专人专
岗，提供日常咨询、求职推荐、
招工登记等服务，并建立求职
登记和用工需求的信息库，充
分发挥互联网优势作用，运用
上海公共招聘网、闵行“易就
业”和闵浦人才在线求职平台
进行线上线下同步招聘，打造
线上线下一体化环境。

目前闵行人社部门已经在
颛桥镇新设服务站点，未来还
计划在浦江镇和虹桥区域再布
设点位，进一步扩大零工市场
的辐射面。“我们在招聘中也发
现，线下零工市场可以形成覆
盖周边 3 公里就业圈，企业和
个人也在3公里就业圈中能够
快速准确地招聘及就业，同时
现场招聘也具有直观性和便利
性。”闵行区人社部门表示，已
经在开展辖区内适龄灵活就业
人员的数据排摸，“零工市场”
今后的服务功能也要融入“15
分钟就业服务圈”，从而使更多
求职者在家门口就能上岗。

零工市场地址：闵行区瑞
丽 路 60 号 ；联 系 方 式 ：
64621200；工作时间：周一至周
五（周六为值班，不办理业务）
上午9:00-11:00，下午1:30-5:00
（9月16日起1:00-5:00）

（来源：闵行区人社局）

近期，收到网友@chen 提
问：“我的试用期就要到了，单
位人事说我不符合录用条件，
通知试用期不到，我可以要求
经济赔偿吗？”

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
立，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
的也包含在劳动合同中。所以
即使在试用期中，用人单位要
解除劳动合同的，必须符合法
定条件、遵循法定程序。《劳动
合同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在试
用期中，“除劳动者有本法第三
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
二项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
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
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应
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

法条链接：
第三十九条 劳动者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
解除劳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
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
规章制度的；

（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

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

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
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
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
改正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
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
动合同无效的；

（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四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
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
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
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
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
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
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
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
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
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
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
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网友@chen 遇到的“不符

合录用条件”情形，在《劳动合
同法》第三十九条有相关规定：
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
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也就是说，以劳动者

“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劳
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
相应的证明，并且书面通知劳
动者，则单位无需支付经济赔
偿或经济补偿。网友@chen 的
单位提出因其不符合录用条件
而无法继续履行劳动合同，那
么单位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明。

如单位无法证明劳动者不
符合录用条件即解除劳动合同
的，则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
规定，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者
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
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
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
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
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
单位应当按第八十七条规定支
付赔偿金，即按经济补偿标准
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经济补偿标准：经济补偿
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
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
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
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
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
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试用期是一个双向选择的
阶段，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都应当
重视试用期，合法维护自身权益。
建议用人单位在录用劳动者时，
向劳动者明确告知录用条件，一
方面可以使用人单位细化岗位标
准，更加规范人事管理，另一方面
也可以使劳动者明确岗位要求，
提升个人与岗位的匹配性。


